
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新生入學獎學金辦法 

109.09.21行政會報通過 

112.03.06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

112.08.22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

 

一、宗旨： 

為擁護政府教育政策培養優良校風，提高學生素質，獎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以

達完成高深學業之願景，爰訂本辦法，以茲鼓勵。 

 

二、國中部新生入學獎學金： 

國小畢業成績榮獲縣長獎（直轄市為市長獎）且就讀本校者，七年級第一學

期核發獎學金 3000元整。 

 

三、上述獲獎同學需於入學時繳交畢業獎項之獎狀影本供學校查核，經學校核定

後擇期於公開場合頒獎。 

 

四、經費來源：課業輔導費、家長會、社區人士捐款及其它。 

 

五、獎勵自 112學年度新生起適用，各學年度實際獎勵金額，依修訂結果為準。 

 

六、本辦法經行政會報通過，送呈 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